苏州市档案馆2026年度阮仪三与平江路展览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2026年度阮仪三与平江路展览服务项目；

2.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3.评标方法：满足全部采购需求时，最低价中标，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文件；

4.预算金额：人民币拾万元整；

5.采购需求：

（1）还原阮仪三先生参与平江路保护的背景与过程，梳理历史脉络、核心事迹与重要成果，凸显其在古城保护领域的突出贡献，并与过程中征集阮仪三先生及苏州古城保护相关档案资料作为展品使用。

（2）打造兼具专业性、观赏性、教育性的专题展览，兼顾历史文化严谨性与大众传播性，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参观需求。

（3）保障展览展陈内容精准、设施完好、服务规范，配合街区文旅活动做好展览配套服务，维护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品牌形象。

6.合同履行期限：2026年6月1日--2026年8月31日；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分包、转包。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

（4）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加本次投标。

（5）熟悉苏州古城保护相关情况和阮仪三先生个人情况，曾参与策划阮仪三先生相关展览文献工作的优先，需提供近3年内至少2个苏州文史专题展览类相关展陈项目成功案例（附合同复印件或现场照片等证明材料）。

（6）拥有专业的项目执行团队，策展团队获得相关艺术类奖项者优先。

三、投标响应文件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投标响应函；

3.投标响应报价表；

4.与本次投标有关的其他资料；

5.合同签订前，中标单位需提供近2-3年资产负债表或审计报告。

注：以上要求供应商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需加盖供应商公司印章；证明材料不齐或未按规定加盖印章为无效响应。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6年5月22日17点00分（从询价通知开始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北园路269号。

五、开标时间

时间：另行通知。

六、公告期限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质询

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单位：苏州市档案馆；

项目联系人：甘戈 电话：0512-65732886。

